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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使經濟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能於校外適當機構，透過實務作業提升所學專

長，培養敬業態度及職場適應能力，縮短學用落差，進而提升職場競爭力，特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每年接洽相關產學合作企業，評估與篩選適當之校外實習機構，簽署實習契

約，實習契約應載明雙方權利義務，以維護學生權益。學生自行接洽之實習機構

經本系評估認可後，得由本系與該機構簽署實習契約。 

第三條 為推動學生企業實習相關工作，特設學生實習委員會，置委員 3 人，由系主任、

邀集實習課程授課教師、系友共同組成，並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 

實習機構與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發生爭議時，由學生實習委員會協助處理相關申

訴事宜。 

倘於實習期間發生疑似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應立即向本校校安中心

（軍訓室）人員通報，並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騷擾

防治法」等相關法律處理之。 

第四條 本系開設之實習課程「職場實習」3學分，課程對應之實習時數與修課限制說明如

下： 

（一）實習時數滿 100小時以上者，得修習「職場實習」課程。 

（二）全職或固定兼職工作之時數，不得採認「職場實習」學分。 

第五條 實習生之甄選作業方式如下： 

（一）申請作業：有意提出申請實習者，需填寫申請表、實習計畫書，並備齊所

需繳交之所有資料，於截止日前提出申請。 

（二）教育訓練：獲錄取參與實習學生，需接受本課程所規劃之行前教育訓練。 

（三）通過資格審核者，若因特殊情況須取消實習申請，須於實習錄取名單公佈

後七個工作日內提出申請。 



第六條 實習課程要求如下： 

（一）應遵守實習機構之出席、請假規定，並接受實習機構之督導。 

（二）應按規定完成選課，並參與實習課程教師所安排之各項活動與訓練，包括

教育訓練、行前訓練、授證暨實習經驗分享會等相關課程活動。 

（三）依規定時間繳交實習履歷表及實習反思報告，以電子檔傳送給實習課程授

課教師，並送系辦存查。 

（四）學生因特殊情況無法滿足本條前述各項規定者，或無故未依規定參與實習

機構安排之各項實習活動，達該機構實習總時數十分之一（含）以上者，

本系得取消其實習資格。 

第七條 實習課程授課教師於學生實習期間，得安排訪視瞭解學生實習狀況，並擔負實習

期間輔導之責。 

第八條 實習課程授課教師根據實習機構填寫之「實習生考核評量表」、課程大綱所列之

課程要求內容(包括活動出席與實習反思報告)進行成績考核。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生實習辦法、實習課程開設原則及教育部相關法規辦

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